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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進 展 報 告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進 展 報 告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進 展 報 告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進 展 報 告     

   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 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（ 港 運 會 ）的 籌 備 進 展 及

建 議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委 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副 團 長，並 成 立

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屬 下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選 拔 委 員 會 (深 水 埗 區 選 拔

委 員 會 )。  

 

工 作 進 展工 作 進 展工 作 進 展工 作 進 展     

 

2. 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將 於 2013年 4月 27日 至 6月 2日 舉 行 ， 比 賽 項 目

包 括 籃 球 、羽 毛 球 、乒 乓 球 、網 球 、 田 徑 、游 泳 、五 人 足 球 及 排

球 項 目 共 八 項 賽 事 。  

  

3. 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會 議 已 分 別 於 二

零 一 二 年 三 月 十 六 日 及 五 月 十 一 日 舉 行，會 議 中 通 過 了 第 四 屆 港

運 會 開 展 禮 的 日 期 及 時 間、競 賽 規 程、宣 傳 及 贊 助 計 劃。第 四 屆

港 運 會 的 競 賽 規 程 詳 見 附 件 一 。  

 

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開 展 禮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開 展 禮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開 展 禮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開 展 禮     

4. 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開 展 禮 定 於 二 零 一 二 年 六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一 )

下 午 三 時 在 九 龍 公 園 拱 廊 舉 行。有 關 比 賽 項 目、委 任 體 育 大 使 、

啟 動 專 題 網 頁、首 播 宣 傳 短 片，以 及 進 行 十 八 區 運 動 員 甄 選 啟 動

儀 式 已 於 當 天 公 布 及 進 行。深 水 埗 區 議 員 盧 永 文 先 生 代 表 本 區 出

席 當 日 的 開 展 禮 。  

委 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副 團 長委 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副 團 長委 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副 團 長委 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副 團 長     

 

5.  為 推 廣 體 育 活 動，促 進 交 流 及 合 作 機 會，及 增 加 市 民 對 社 區

的 歸 屬 感，建 議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繼 續 積 極 參 與 第 四 屆 港 運 會，並 委



任 區 議 員 出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(一 名 )及 副 團 長 (三 名 )。  

 

成 立 地 區成 立 地 區成 立 地 區成 立 地 區 選 拔 委 員 會選 拔 委 員 會選 拔 委 員 會選 拔 委 員 會     

 

6. 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請 各 區 透 過 公 開

選 拔 形 式 以 甄 選 符 合 大 會 參 賽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代 表 該 區 參 賽。為 確

保 選 拔 過 程 能 公 平 進 行，建 議 參 考 上 屆 深 水 埗 區 選 拔 運 動 員 的 安

排，成 立 深 水 埗 區 選 拔 委 員 會。深 水 埗 區 選 拔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一

位 區 議 員、一 位 深 水 埗 體 育 會 代 表 及 一 位 康 文 署 代 表，並 互 選 其

中 一 位 擔 任 籌 委 會 主 席 ， 以 簽 署 有 關 回 條 及 提 交 運 動 員 名 單 事

宜。此 外，選 拔 委 員 會 將 全 權 負 責 甄 選 本 區 運 動 員 參 與 比 賽、推

選 總 領 隊 及 各 項 目 領 隊、制 定 制 服 模 式、訓 練 計 劃，安 排 敎 練 等

工 作。一 切 甄 選 比 賽 將 以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為 主 辦 單 位，並 由 康 文 署

及 深 水 埗 體 育 會 協 辦。有 關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地 區 選 拔 運 動 員 指 引 見

附 件 二 。  

 

7.  由 於 參 賽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參 加，建 議 批 准 在 有 關 宣 傳 物 品、代

表 團 及 運 動 制 服、開 幕 及 閉 幕 典 禮，以 及 其 他 儀 式 上 使 用 深 水 埗

區 議 會 會 徽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徵 詢 意 見徵 詢 意 見徵 詢 意 見     

 

8.  請 各 議 員 就 本 文 第 5至 7段 有 關 建 議 提 供 意 見，通 過 有 關 建 議

及 委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(一 名 )及 副 團 長 (三 名 ) ，並 推 選 一 位 區 議 會 代

表 組 成 第 四 屆 港 運 會 深 水 埗 區 選 拔 委 員 會 。  

 

 

 

文 件 提 交 人 ： 盧 永 文  

二 零 一 二 年 六 月 十 九 日  

 

    

 


